附件2

常州大学安全隐患自查整改工作清单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	序号
	安全风险类型

（对照附件1）
	隐患问题及具体表现点位
	排查人
	排查时间

（例：2025年11月5日）
	整改措施
	整改期限
	整改完成日期

（例：2025年11月6日）
	责任部门
	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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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请安委会组长单位于2025年11月14日前把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填写好交安委会办公室（5号楼辅楼304，联系人：范老师，联系电话：86330110，并将电子稿发到邮箱：bwc@cczu.edu.cn）。此次上报的校园安全隐患将录入省教育厅的“江苏省校园安全风险管控系统”，请各单位上报的隐患整改措施等填写完整有效。

实验室及危险化学品：实验室管理处、资产经营公司

消防：安全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、西太湖校区管委会、资产经营公司

燃气：后勤管理处、西太湖校区管委会、资产经营公司

食品：后勤管理处、西太湖校区管委会、资产经营公司

治安防控：安全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、西太湖校区管委会

校园交通：安全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、西太湖校区管委会

电动自行车：安全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、西太湖校区管委会、资产经营公司

建筑与施工：后勤管理处、基建处，西太湖校区管委会

实习实训：教务处
